
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权裁量基准（2023 年版）

5-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部分

序号 事项名称 处罚依据
违法程

度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处罚标准

1

对交通运输领域

承担安全评价、认

证、检测、检验职

责的机构出具失

实报告的行政处

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九十二条第一款 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

测、检验职责的机构出具失实报告的，责令停

业整顿，并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2022 年修

订）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 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

测、检验职责的机构出具失实报告的，责令停

业整顿，并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给

他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般

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

职责的机构出具失实报告，没有违

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 5 万元以下

的。

责令停业整顿，处 3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

职责的机构出具失实报告，没有违

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5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

责令停业整顿，处 5 万元以上

7 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

职责的机构出具失实报告，没有违

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

责令停业整顿，处 7 万元以上

9 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

职责的机构出具失实报告，没有违

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 30 万元以上

的。

责令停业整顿，处 10 万元罚

款。



2

对交通运输领域

承担安全评价、认

证、检测、检验职

责的机构租借资

质、挂靠、出具虚

假报告的行政处

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九十二条第二款 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

测、检验职责的机构租借资质、挂靠、出具虚

假报告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在十万元

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

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

单处或者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给他人

造成损害的，与生产经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

责任。

第三款 对有前款违法行为的机构及其直接责

任人员，吊销其相应资质和资格，五年内不得

从事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等工作；情

节严重的，实行终身行业和职业禁入。

《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2022 年修

订）第六十四条第二款 承担安全评价、认证、

检测、检验职责的机构租借资质、挂靠、出具

虚假报告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在十万

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罚

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

一般

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

职责的机构租借资质、挂靠、出具

虚假报告，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

所得 5 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 10 万元以

上 15 万元以下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5 万元以上6万

元以下罚款；对实施违法行为

的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员，由

相关部门吊销其相应资质和

资格，五年内不得从事安全评

价、认证、检测、检验等工作。

较重

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

职责的机构租借资质、挂靠、出具

虚假报告，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

所得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 15 万元以

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6万元以上7万

元以下罚款；对实施违法行为

的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员，由

相关部门吊销其相应资质和

资格，五年内不得从事安全评

价、认证、检测、检验等工作。



单处或者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

害的，与生产经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款对有前款违法行为的机构及其直接责任

人员，吊销其相应资质和资格，五年内不得从

事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等工作；情节

严重的，实行终身行业和职业禁入。

严重

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

职责的机构租借资质、挂靠、出具

虚假报告，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

所得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3 倍以下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7万元以上9万

元以下罚款；对实施违法行为

的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员，由

相关部门吊销其相应资质和

资格，五年内不得从事安全评

价、认证、检测、检验等工作。

特别严重

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

职责的机构租借资质、挂靠、出具

虚假报告，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

所得 30 万元以上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 3

倍以上 5 倍以下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 9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对实施违法行

为的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员，

由相关部门吊销其相应资质

和资格，五年内不得从事安全

评价、认证、检测、检验等工

作；情节严重的，实行终身行

业和职业禁入。



3

对交通运输生产

经营单位的决策

机构、主要负责人

或者个人经营的

投资人不依照本

法规定保证安全

生产所必需的资

金投入，致使生产

经营单位不具备

安全生产条件的

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九十三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

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不依照

本法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致

使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责令

限期改正，提供必需的资金；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严重 责令限期改正后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

整顿。

4

对交通运输生产

经营决策机构、主

要负责人或者个

人经营的投资人

不依照《安全生产

法》规定保证安全

生产所必须的资

金投入，致使生产

经营单位不具备

安全生产条件，导

致发生生产安全

事故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九十三条第二款 有前款违法行为，导致发

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

责人给予撤职处分，对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处二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一般 发生一般事故的。
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

款。

较重 发生较大事故的。
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严重 发生重大事故的。
处 10 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的

罚款。

特别严重 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
处1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

罚款。



5

对交通运输生产

经营单位的主要

负责人未履行《安

全生产法》规定的

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九十四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

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

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一般

除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外，存在未履

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情形，但未发

生生产安全事故的。

处 2 万元罚款。

较重

除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外，存在未履

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情形，发生生

产安全事故的。

处 3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

款。

严重

除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外，存在未履

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情形，但未发

生生产安全事故，责令限期改正后

逾期未改正的。

处5万元以上8万元以下的罚

款。

特别严重

除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外，存在未履

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情形，发生生

产安全事故的责令限期改正后逾

期未改正的。

处 8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

罚款。

6

对交通运输生产

经营单位的其他

负责人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未履

行本法规定的安

全生产管理职责

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

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

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

一般
存在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情

形，但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
处 1 万元罚款。

较重
存在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情

形，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的。

处 2 万元罚款，暂停其与安全

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

年收入 20%的罚款。



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

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

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

事责任。

严重
存在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情

形，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的。

处 3 万元罚款，暂停其与安全

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

年收入 30%的罚款。

特别严重

存在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情

形，发生严重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的。

处 3 万元罚款，吊销其与安全

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

年收入 40%以上 50%以下的罚

款。

7

对交通运输生产

经营单位未按照

规定设置安全生

产管理机构或者

配备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的行政处

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九十七条第一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

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注册安全工程师的；

《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2022 年修

订）

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 违反本条例规

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

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一般

除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外，设立了安

全生产管理机构，但未按要求配备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及时改正

的。

处 5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并处 10 万元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万元罚

款。

较重

除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外，设立了安

全生产管理机构，但未按要求配备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造成安全

隐患尚能补救的或者造成一定社

会影响，及时改正的。

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并处 12 万元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万元的

罚款。



事责任。

（四）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

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

第二款 有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的行为，逾

期未改正的，应当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严重

除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外，未设立安

全生产管理机构，但配备了专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造成工程安全水平下

降的。

处 3 万元以上 7 万元以下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并处 16 万元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4 万元

的罚款。

特别严重

除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外，未设立安

全生产管理机构、未配备专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造成工程安全水平下降

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处 7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并处 16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 5 万元的罚款。

8

对运输单位的主

要负责人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未

按照规定经考核

合格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九十七条第二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

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

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照规定

经考核合格的；

一般

除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外，交通运输

领域道路水路运输单位、公路水运

工程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照规定经考

核合格，能及时改正的。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

款。

较重

除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外，交通运输

领域道路水路运输单位、公路水运

工程施工单位的未组织主要负责

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能及

时改正，且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

的。

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

款。



严重

除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外，交通运输

领域道路水路运输单位、公路水运

工程施工单位的未组织主要负责

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纠正

后，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未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逾期又

未改正的。

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并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2万元以上5万元

以下的罚款。

9

对交通运输生产

经营单位未按照

规定对从业人员、

被派遣劳动者、实

习学生进行安全

生产教育和培训，

或者未按照规定

如实告知有关的

安全生产事项的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九十七条第三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

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或者未按

照规定如实告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的；

一般

未按照规定进行安全生产教育或

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知有关的安

全生产事项的从业人员占用人单

位总人数比例在 10%以下的。

处1万元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处 10 万元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 2 万元罚款。

较重

未按照规定进行安全生产教育或

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知有关的安

全生产事项的从业人员占用人单

位总人数比例在 10%以上 20%以下

的。

处3万元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处 12 万元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 3 万元罚款。

严重

未按照规定进行安全生产教育或

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知有关的安

全生产事项的从业人员占用人单

位总人数比例在 20%以上 30%以下

的。

处5万元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处 15 万元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 4 万元罚款。



特别严重

未按照规定进行安全生产教育或

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知有关的安

全生产事项的从业人员占用人单

位总人数比例在 30%以上的。

处8万元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处 18 万元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 5 万元罚款。

10

对交通运输生产

经营单位未如实

记录安全生产教

育和培训情况的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九十七条第四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

一般

实际已按要求开展相关教育培训，

但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训情况的。

处 1 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处 10 万元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 2 万元罚款。

较重

实际开展了教育培训，但不符合规

定的频次内容等要求，未如实记录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

处2万元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处 15 万元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 3 万元罚款。

严重

实际未开展相关教育培训，为了应

对有关部门检查，未如实记录安全

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

处5万元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处 15 万元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 5 万元罚款。

11

对交通运输生产

经营单位未将事

故隐患排查治理

情况如实记录或

者未向从业人员

通报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九十七条第五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一般

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

记录或者未向从业人员通报，能及

时改正，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处 1 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

记录或者未向从业人员通报，逾期

未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处2万元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处 15 万元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 3 万元罚款。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记录或

者未向从业人员通报的；

严重

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

记录或者未向从业人员通报，造成

一定影响或危害后果，逾期未改

正，且造成一定影响或危害后果

的。

处5万元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处 15 万元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 5 万元罚款。

12

对交通运输生产

经营单位未按照

规定制定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救援

预案或者未定期

组织演练的行政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九十七条第六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

预案或者未定期组织演练的；

一般

交通运输领域道路水路运输单位、

公路水运工程施工单位未按照规

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

案或者未定期组织演练，能及时改

正的。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

款。

较重

交通运输领域道路水路运输单位、

公路水运工程施工单位未按照规

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

案或者未定期组织演练，但未按要

求改正的。

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

款。

严重

交通运输领域道路水路运输单位、

公路水运工程施工单位未按照规

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

案或者未定期组织演练，逾期又未

改正的。

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并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2万元以上5万元

以下的罚款。



13

对公路工程施工

企业、机动车维修

经营业户特种作

业人员未按照规

定经专门的安全

作业培训并取得

相应资格，上岗作

业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九十七条第七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七）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

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

一般

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

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特

种作业人员 3 人以内，未造成生产

安全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5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

10 万元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 2 万元罚款。

较重

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

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特

种作业人员 3 人以上 10 人以内，

未造成生产安全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

15 万元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 3 万元的罚款。

严重

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

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特

种作业人员 10 人以上的；或者造

成生产安全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

处1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万

元的罚款。

14

对交通运输生产

经营单位未在有

较大危险因素的

生产经营场所和

有关设施、设备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九十九条第一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一般

除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外，未在有较

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

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

示标志在 3 项以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5千元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5万元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罚

款。



设置明显的安全

警示标志的行政

处罚

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

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

较重

除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外，未在有较

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

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

示标志在 3 项以上 10 处以下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5 千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处 5 万元以上 8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5 万元罚款。

严重

除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外，未在有较

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

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

示标志超过 10 项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处 8 万元以上 20 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 2 万元罚款。

15

对交通运输生产

经营单位安全设

备的安装、使用、

检测、改造和报废

不符合国家标准

或者行业标准的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九十九条第二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二）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检测、改造和

报废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一般

有 1 台（套）安全设备安装、使用、

检测、改造和报废不符合国家标准

或者行业标准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5万元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罚

款。

较重

有 2 台（套）安全设备安装、使用、

检测、改造和报废不符合国家标准

或者行业标准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 5 万元以上

8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 1.5 万元罚款。



严重

有 3 台（套）以上安全设备安装、

使用、检测、改造和报废不符合国

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3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处 8 万元以上 20 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 2 万元罚款。

16

对交通运输生产

经营单位未对安

全设备进行经常

性维护、保养和定

期检测的行政处

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九十九条第三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三）未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

定期检测的；

一般

除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外，有 2 台

（套）安全设备未按照相关要求经

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5万元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罚

款。

较重

除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外，有 3 台

（套）安全设备未按照相关要求经

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 5 万元以上

8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 1.5 万元罚款。

严重

除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外，有 4 台

（套）以上的安全设备未按照相关

要求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

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3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处 8 万元以上 20 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 2 万元罚款。



17

对交通运输生产

经营单位关闭、破

坏直接关系生产

安全的监控、报

警、防护、救生设

备、设施，或者篡

改、隐瞒、销毁其

相关数据、信息的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九十九条第四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四）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

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

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的；

一般
关闭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

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5万元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罚

款。

较重
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

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 8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 1.5 万元罚款。

严重
篡改、隐瞒、销毁相关数据、信息

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3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 2 万元罚款。

18

对交通运输生产

经营单位未为从

业人员提供符合

国家标准或者行

业标准的劳动防

护用品的行政处

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九十九条第五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一般

除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外，未为 5 名

以下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

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5万元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罚

款。



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五）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

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的；

较重

除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外，未为 5 名

以上 10 名以下从业人员提供符合

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

护用品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 8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 1.5 万元罚款。

严重

除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外，未为 10

名以上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

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3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 2 万元罚款。

19

对交通运输生产

经营单位使用应

当淘汰的危及生

产安全的工艺、设

备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九十九条第七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七）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

设备的。

一般

除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外，使用应当

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

备，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5万元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罚

款。

较重

除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外，使用应当

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

备，造成较重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 8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 1.5 万元罚款。



严重

除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外，使用应当

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

备，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3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 2 万元罚款。

20

对道路运输企业

运输危险物品或

者处置废弃危险

物品，未建立专门

安全管理制度、未

采取可靠的安全

措施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一百零一条第一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

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

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一）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危险物

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物品，未建立专门安全管

理制度、未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的；

《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2022 年修

订）

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 违反本条例规

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

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

较重
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采取的安全

措施不符合相关规定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5 千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

10 万元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 2 万元罚款。

严重
未建立专门安全管理制度、未采取

安全措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3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

15 万元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 5 万元罚款。



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或

者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监督考核机制的；

第二款 有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的行为，

逾期未改正的，应当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21

对交通运输生产

经营单位对重大

危险源未登记建

档，未进行定期检

测、评估、监控，

未制定应急预案，

或者未告知应急

措施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一百零一条第二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

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

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二）对重大危险源未登记建档，未进行定期

检测、评估、监控，未制定应急预案，或者未

告知应急措施的；

一般

重大危险源未登记建档数量在3个

以下的；检测、评估、监控频次低

于有关标准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

10 万元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 2 万元罚款。

较重

重大危险源未登记建档数量在3个

以上 5 个以内的；应急预案不具备

操作性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3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

15 万元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 3 万元罚款。

严重

重大危险源未登记建档数量超过 5

以上的；未进行定期检测、评估、

监控的；未制定应急预案的，或者

未告知应急措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

20 万元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 5 万元罚款。



22

对交通运输生产

经营单位进行爆

破、吊装、动火、

临时用电以及国

务院应急管理部

门会同国务院有

关部门规定的其

他危险作业，未安

排专门人员进行

现场安全管理的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一百零一条第三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

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

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三）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以及

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

的其他危险作业，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

全管理的；

《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2022 年修

订）

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 违反本条例规

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

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一般
第一次被查处，尚未造成危害后果

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并处 10 万元罚款，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2 万元罚

款。

较重
第一次被查处，造成一定危害后果

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

12 万元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 3 万元罚款。

严重 第二次被查处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5万元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并处 15 万元罚款，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4 万元罚

款。



（三）从事危险作业，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

场安全管理，或者未遵守操作规程、落实安全

防护措施的；

第二款 有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的行为，

逾期未改正的，应当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特别严重 第三次及以上被查处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8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

20 万元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 5 万元罚款。

23

对交通运输生产

经营单位未建立

安全风险分级管

控制度或者未按

照安全风险分级

采取相应管控措

施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一百零一条第四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

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

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四）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或者未按

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管控措施的；

《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2022 年修

订）

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 违反本条例规

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

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对其直接负

较重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不完善；安

全风险分级相应管控措施不到位

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

12 万元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 3 万元罚款。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二）未按照规定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

或者未按照规定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的；

第二款 有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的行为，

逾期未改正的，应当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严重

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或

者未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

管控措施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5万元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并处 15 万元罚款，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4 万元罚

款。

24

对交通运输生产

经营单位未建立

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制度，或者重大

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情况未按照规

定报告的行政处

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一百零一条第五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

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

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五）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或者重

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未按照规定报告的。

较重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不完善；重

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未按照

规定及时报告，存在迟报、漏保情

形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并处 10 万元罚款，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2 万元罚

款。

严重

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重

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未按照

规定报告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

15 万元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 3 万元罚款。

25

对交通运输生产

经营单位未采取

措施消除事故隐

患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

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一般

存在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小，发现后

能够立即整改排除的一般事故隐

患。

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

处 1 万元罚款。拒不执行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 5 万元罚款。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

刑事责任。 较重
存在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大，在短期

内能够整改排除的较大事故隐患。

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

处 3 万元罚款。拒不执行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 7 万元罚款。

严重

存在危害和整改难度大，须全部或

者局部停产停业，整改治理方能排

除的隐患，或者因外部因素影响致

使生产经营单位自身难以排除的

重大事故隐患。

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

处 5 万元罚款。拒不执行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 10 万元罚款。

26

对交通运输生产

经营单位将生产

经营项目、场所、

设备发包或者出

租给不具备安全

生产条件或者相

应资质的单位或

者个人的行政处

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

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

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

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十万

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

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

的，单处或者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

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般
第一次被查处，尚未造成危害后果

的。

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违法所得 10 万元以上的，

并处违法所得 2 倍的罚款；没

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

足 10 万元的，单处 10 万元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

罚款。



较重
违法行为造成一定危害后果，导致

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违法所得 10 万元以上的，

并处违法所得 3 倍的罚款；没

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

足 10 万元的，单处 12 万元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5 万

元罚款。

严重
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危害后果，导致

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违法所得 10 万元以上的，

并处违法所得4倍以上5倍以

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

违法所得不足 10 万元的，单

处 15 万元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 1.5 万元罚款。

27

对交通运输生产

经营单位未与承

包单位、承租单位

签订专门的安全

生产管理协议或

者未在承包合同、

租赁合同中明确

各自的安全生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

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

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

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期改

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

一般

违法行为导致安全生产职责不清、

管理不到位，但尚未造成危害后果

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5千元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千元的

罚款。

较重

违法行为导致安全生产职责不清、

管理不到位，产生较大安全隐患，

造成一定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 5 千元的罚款。



管理职责，或者未

对承包单位、承租

单位的安全生产

统一协调、管理的

行政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严重

违法行为导致安全生产职责不清、

管理不到位，产生重大安全隐患，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 1 万元的罚款。

28

对交通运输两个

以上生产经营单

位在同一作业区

域内进行可能危

及对方安全生产

的生产经营活动，

未签订安全生产

管理协议或者未

指定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进行

安全检查与协调

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一百零四条 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单位在同一

作业区域内进行可能危及对方安全生产的生产

经营活动，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指

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

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

停业。

一般 违法行为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千元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

停业。

较重
违法行为导致产生较大安全隐患，

造成一定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2 万元以上

3 万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 5 千元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严重
违法行为导致产生重大安全隐患，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3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 1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

停业。



29

对交通运输生产

经营单位的生产

经营场所和员工

宿舍未设有符合

紧急疏散需要、标

志明显、保持畅通

的出口，或者锁

闭、封堵生产经营

场所或者员工宿

舍出口的行政处

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一百零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

究刑事责任:

（一）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物品的车

间、商店、仓库与员工宿舍在同一座建筑内，

或者与员工宿舍的距离不符合安全要求的；

（二）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未设有符合紧

急疏散需要、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的出口、疏

散通道，或者占用、锁闭、封堵生产经营场所

或者员工宿舍出口、疏散通道的。

一般 违法行为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千元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

较重
违法行为导致产生较大安全隐患，

造成一定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2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 5 千元罚款；逾期

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

顿。

严重
违法行为导致产生重大安全隐患，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3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 1 万元罚款；逾期

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

顿。



30

对交通运输生产

经营单位与从业

人员订立协议，免

除或者减轻其对

从业人员因生产

安全事故伤亡依

法应承担的责任

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一百零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与从业人员订立

协议，免除或者减轻其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全

事故伤亡依法应承担的责任的，该协议无效；

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个人经营的投

资人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生产经营单位与 10 名以下人员订

立协议，免除或者减轻其对从业人

员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依法应承

担的责任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

人、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处 2 万

元罚款。

较重

生产经营单位与 10 名以上 50 名以

下人员订立协议，免除或者减轻其

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

依法应承担的责任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

人、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处 2 万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生产经营单位与 50 名以上人员订

立协议，免除或者减轻其对从业人

员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依法应承

担的责任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

人、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处 5 万

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31

对交通运输生产

经营单位拒绝、阻

碍负有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依法实施监

督检查的行政处

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一百零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拒

绝、阻碍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

法实施监督检查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

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

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一般
拒绝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的。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千元罚

款。

较重
阻碍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的。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5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罚

款。



严重

通过暴力等手段阻碍负有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实施

监督检查的。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10

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万元的

罚款。

32

对交通运输生产

经营单位存在重

大事故隐患，一百

八十日内三次或

者一年内四次受

到《安全生产法》

规定行政处罚的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项 生产经营单位存在下

列情形之一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应当提请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关闭，有关部

门应当依法吊销其有关证照。生产经营单位主

要负责人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

主要负责人；情节严重的，终身不得担任本行

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一）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一百八十日内三次

或者一年内四次受到本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的；

严重

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一百八十日内

三次或者一年内四次受到安全生

产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的。

提请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关闭，

有关部

门应当依法吊销其有关证照。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五

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

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特别严重

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一百八十日内

三次或者一年内四次受到安全生

产法规定的行政处罚，情节严重

的。

提请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关闭，

有关部

门应当依法吊销其有关证照。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终

身不得担任本行业生产经营

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33

对交通运输生产

经营单位经停产

停业整顿，仍不具

备法律、行政法规

和国家标准或者

行业标准规定的

安全生产条件的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项 生产经营单位存在下

列情形之一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应当提请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关闭，有关部

门应当依法吊销其有关证照。生产经营单位主

要负责人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

主要负责人；情节严重的，终身不得担任本行

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二）经停产停业整顿，仍不具备法律、行政

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

条件的；

较重

经停产停业整顿，仍不具备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

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

提请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关闭，

依法吊销其经营许可证；生产

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五年内

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

的主要负责人。

严重

经停产停业整顿，仍不具备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

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仍然违规

擅自经营的。

提请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关闭，

依法吊销其经营许可证；生产

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终身不

得担任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的主要负责人。

34

对交通运输生产

经营单位不具备

法律、行政法规和

国家标准或者行

业标准规定的安

全生产条件，导致

发生重大、特别重

大生产安全事故

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三项 生产经营单位存在下

列情形之一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应当提请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关闭，有关部

门应当依法吊销其有关证照。生产经营单位主

要负责人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

主要负责人；情节严重的，终身不得担任本行

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三）不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

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导致发生重大、

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

较重

不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

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

件，导致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

的。

提请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关闭，

依法吊销其经营许可证；生产

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五年内

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

的主要负责人。

严重

不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

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

件，导致发生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的。

提请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关闭，

依法吊销其经营许可证；生产

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终身不

得担任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的主要负责人。



35

对交通运输生产

经营单位拒不执

行负有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作出的停产

停业整顿决定的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正）

第一百一十三条第四项 生产经营单位存在下

列情形之一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应当提请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关闭，有关部

门应当依法吊销其有关证照。生产经营单位主

要负责人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

主要负责人；情节严重的，终身不得担任本行

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四）拒不执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作出的停产停业整顿决定的。

较重

拒不执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职责的部门作出的停产停业整顿

决定的。

提请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关闭，

依法吊销其经营许可证；生产

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五年内

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

的主要负责人。

严重

拒不执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职责的部门作出的停产停业整顿

决定，影响恶劣，造成严重危害后

果的。

提请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关闭，

依法吊销其经营许可证；生产

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终身不

得担任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的主要负责人。

36

对交通运输领域

生产经营单位未

向承包、承租单位

书面告知项目、场

所、设备的安全生

产基本情况、现场

风险因素、注意事

项行为的行政处

罚

《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2022 年修

订）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

未向承包、承租单位书面告知项目、场所、设

备的安全生产基本情况、现场风险因素、注意

事项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违法行为导致安全生产职责不清、

管理不到位，但尚未造成危害后果

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5千元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千元的

罚款。

较重

违法行为导致安全生产职责不清、

管理不到位，产生较大安全隐患，

造成一定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 5 千元的罚款。

严重

违法行为导致安全生产职责不清、

管理不到位，产生重大安全隐患，

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万元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的

罚款。

备注：本裁量基准自 2024 年 1 月 8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9 年 1 月 7 日。




